
（2021）厦大研 24 号
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厦门大学研究生结业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研究生院

2021 年 5 月 18 日

研究生院

通知



- 2 -

为了加强研究生结业相关工作的管理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

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和《厦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

理规定》（厦大研〔2017〕60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研究生结业

（一）研究生结业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达到学校规定的学制年限或最长学习年限；

2.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，修满应修学分，完成必修环节，但

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未答辩或答辩不通过。若毕业（学位）论文预

答辩被设为必修环节，毕业（学位）论文预答辩不通过的，同样

适用之；

3.已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研究生结业证书的办理流程

1.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厦门大学研究生结业申请

表》，经导师同意后报送学院（研究院）审核。达到学校规定最

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应于最长学习年限年满当年 6 月前提出申

请，达到学校规定学制年限的研究生可于每年 6 月、9 月、12 月

前提出申请；

2.学院（研究院）将审核后的结业生名单汇总并在规定时间

内报送研究生院，由研究生院复核、制作结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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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结业研究生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

（一）换发条件

1.按要求完成毕业（学位）论文且论文答辩通过；

2.已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换发工作流程

1.申请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资格

（1）结业研究生在取得结业证书后的 3 年内可申请 1 次毕

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资格；

（2）结业研究生本人向学院（研究院）提交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最终稿，并填写《厦门大学结业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

辩资格申请书》，经研究生秘书审核，导师、学院（研究院）同

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。

2.毕业（学位）论文送审与答辩

取得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资格的结业研究生，方可申请毕

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。学院（研究院）应认真组织其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的送审工作，送审通过的应在批准的答辩时间内安排其毕业

（学位）论文答辩。

3.证书发放

结业研究生通过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，符合毕业条件的，

由所在学院（研究院）报送研究生院制作毕业证书，毕业时间按

发证日期填写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由学校发给相应的学位证
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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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不予受理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：

1.参加过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，答辩委员会作出决议为不

通过且未准许修改后再答辩的结业研究生；

2.已取得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资格，但因个人原因未在批

准时间内参加答辩的结业研究生。

三、其他

1.学位论文第一次答辩不通过，但答辩委员会同意修改后答

辩的研究生，超过规定时间未重新申请答辩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答

辩申请，应及时申请办理结业手续；

学位论文第一次答辩不通过，但答辩委员会同意修改后答辩

的研究生，经申请重新答辩后仍不通过的，应及时申请办理结业

手续。

2.经学院（研究院）确认，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但放弃申请结

业或已失联的研究生，将予以退学处理。

3.本办法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厦门大学研究生

申请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办理办法》（（2017）厦大研 30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4.其它规定中如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5.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研究生院 2021 年 5 月 18 日印发


